
在手术期间催促返岗、 将迟
到2小时视为旷工、 取消职工考
勤打卡权限却不说明欲将其解聘
的目的……如果公司为规避法律
责任采用这些 “隐形解雇” 方式
逼迫职工离职时 ， 职工该怎么
办？ 近日， 房山区法院通过梳理
涉劳动关系解除典型案件， 采取
以案释法的方式对此类疑问作出
了法理剖析。

职工请假做手术期间遭
遇 “催岗”， 公司制造人为
旷工被判违法

曹某是一家科技公司职工。
2022年10月， 因右膝前交叉韧带
断裂、 软骨损伤， 曹某急需进行
手术治疗。 同年10月11日晚， 曹
某接到医院通知， 让他第二天到
医院办理住院手续。 由于医院床
位和手术排期紧张， 曹某于当晚
向主管发出申请： “请假两周，
需要做膝盖手术。”

然而， 在曹某住院做手术期
间， 公司通过飞书、 邮件等方式
多次要求他返岗工作， 而曹某均
未回复。 此后， 公司以曹某构成
旷工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关系。

法院庭审本案时， 曹某称其
住院期间根本无法使用邮件和飞
书等工作通讯软件， 但是， 公司
却绕开电话、 微信等最畅通的方
式， 选择飞书和邮件催促其返岗
工作， 该行为系故意制造旷工事
实进而将其辞退。 因公司构成违
法解除劳动关系， 应当向其支付
经济赔偿。 公司则主张， 曹某未
按照规章制度规定履行OA请假
手续， 给主管发送请假申请后未
收到回复便自行离岗且经公司多
次通知仍不返岗， 该行为已经构
成旷工。 据此， 公司以严重违纪
为由解除其劳动关系合理合法，
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 曹某收到手术通
知后通过飞书向其主管请假表明
要进行膝盖手术， 且该期间曹某
确实因病进行住院治疗。 公司在
明知曹某由于身体原因无法返岗
的情况下， 多次通过飞书、 邮件
等方式要求其返岗， 并以此期间
曹某累计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关系
缺乏合理依据。 最终， 法院判决
公司支付曹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赔偿金35万余元。

法官提示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不仅

是法律行为， 更关乎劳动者的切
身利益和社会稳定。 公司在解除
劳动合同时 ， 应当遵守 《民法
典》 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 确保
解除行为既符合法律规定又体现
对劳动者的基本尊重和人文关
怀。 本案中， 职工曹某有义务按
照公司规章制度履行请假手续，
公 司 亦 有 权 对 其 请 假 事 由 进
行 审 查 ， 但用工自主权的边界
和行使方式亦应善意、 宽容及合
理， 不能无限度地使用用工自主
管理， 只有做到合情、 合理、 合
法， 才能有效维护劳动关系的和
谐稳定， 促进企业与职工的共同
发展。

打卡考勤时间与合同约
定不符， 公司直接解聘职工
被认定违法

张某在某公司从事直播运营
工作。 2023年6月14日 ， 公司向
张某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以张某多次迟到按照规章制度属
于旷工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关系。
张某不服该解聘决定诉至法院，
要求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
关系赔偿金。

庭审中， 公司称其规章制度
明确规定， 上班时间为早上8点
30分到晚上6点， 迟到2小时以上
算1次旷工， 旷工3次及以上解除
劳动合同 。 张某的考勤记录显
示， 其早上打卡上班时间均晚于
8点30分， 其下班时间大部分为
晚7点至零点。 对此， 张某称自
己是直播运营岗， 工作时间灵活
且不固定， 并非公司所说存在严
格的工时要求。

法院认为， 对于劳动者的违
纪行为， 应当区分严重程度， 通
过警告、 记过、 降职降级直至解
除劳动合同等方式分情形处理，
处理方式应当与劳动者的违纪行
为和后果相当。 迟到、 旷工并非
同一概念， 其严重程度亦有明显
不同， 公司在规章制度中将迟到
视为旷工缺乏合理性， 其以此为
依据与张某解除劳动关系缺乏正
当性。

此外， 通过张某提交的微信
聊天记录可知， 张某的日常工作

时间会结合其工作进行安排。 在
职期间， 张某的上班时间部分早
于8点30分， 大部分下班时间晚
于6点。 对此， 公司并未出示证
据证明其曾对张某的考勤时间进
行过提示或进一步要求， 现径行
以过往的考勤时间为依据解除与
张某之间的劳动合同缺乏事实依
据。 综上， 公司作出辞退张某的
决定缺乏事实依据及合理性， 构
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最终， 法院依法判决公司支
付张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8000元。

法官提示
用人单位有权自主制定规章

制度， 但这并不等于其可以随意
违背惩戒比例原则。 也就是说，
对劳动者的惩戒应与劳动者主观
故意、 行为性质、 行为后果等相
当。 在这方面， 《劳动合同法》
第39条规定 ， 如果劳动者 “严
重” 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
但是， 对于 “严重” 的正确理解
应当具备这两个方面： 一是劳动
者的违纪行为必须达到严重的
程度； 二是在穷尽其他处罚手段
后才能适用解除劳动合同的处
罚。 因此， 对于迟到等轻微违纪
行为 ， 用人单位应及时进行教
育、 纠正。 譬如， 对劳动者提出
警 示 ， 告 知 其 继 续 再 犯 可 能
面 临 的不利后果 ， 督促其应当
遵守劳动纪律， 而不能直接采取
最 严 厉 的 解 除 劳 动 关 系 的 惩
戒措施。

取消职工考勤打卡权
限， 公司未明确表示解除劳
动关系亦可认定为解聘

赵某在一家房产中介公司担
任工程师职务。 2022年8月29日，
公司停止赵某的OA办公权限及
考勤打卡权限。 赵某于2022年9
月1日办理离职手续后， 以公司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为由诉至法
院， 请求判令公司向其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庭审中， 公司主张赵某是自
行离职， 2022年8月30日后未再
到岗上班， 2022年9月1日办理离
职手续， 公司并未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 赵某称其并非自行离职而

是被公司辞退， 由于双方没有就
赔偿事宜达成一致， 公司无故取
消了他的考勤打卡权限， 自己提
出异议后亦未得到答复。

法院审理查明， 公司停用赵
某的OA办公权限以及考勤打
卡 权限后 ， 赵某仍坚持正常出
勤 ， 每日对打卡过程进行了拍
照、 录像。 在赵某与公司人事部
门负责人周某的通话录音中， 赵
某说： “您就直接跟我说， 现在
公司对我有什么安排吗？” 周某
回复： “现在对你没有安排， 你
正常离职就行。”

法院认为， 因用人单位作出
的开除、 除名、 辞退、 解除劳动
合同、 减少劳动报酬、 计算劳动
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
争议， 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本
案中， 虽然公司没有明确向赵某
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但其作为用
人单位， 在未与赵某就解除劳动
合同达成一致的情况下， 停止其
OA系统及考勤权限导致赵某无
法进行考勤打卡及OA系统登录，
且未就上述情况做出合理解释。
另外， 公司人事部门工作人员在
录音中明确表达了要求赵某离
职， 故可认定公司已通过实际行
为作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
示， 其行为已构成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

最终， 法院判决公司支付赵
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3万
余元。

法官提示
依据 《劳动合同法》 规定，

当用人单位直接向劳动者发出解
除通知， 劳动者有权要求经济补
偿金或赔偿金。 然而， 实践中存
在这样一种现象， 即用人单位与
劳 动 者 发 生 争 议 后 未 明 确 告
知 解 雇意愿 ， 而是利用自身优
势地位， 采取将劳动者移出工作
群聊、 关闭打卡权限等方式规避
法律责任， 进而达到逼迫劳动者
离职等目的。 这种 “变相辞退”
剥夺了劳动者的劳动权利， 即使
用 人 单 位 没 有 向 劳 动 者 明 确
表达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
用人单位依旧应该对这种违法违
规行为承担不利后果和相应责
任。 本案的判决结果即体现了这
一点。

王嘉璇 房山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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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入职一家公司时， 该

公司表示我只是受雇于其职
工肖某， 我跟随肖某工作，
工资由公司发给肖某， 再由
肖某全额转付给我。 同时，
我必须遵守公司的规章制
度、 接受公司的劳动管理。
为便于我开展工作， 公司还
向我发放了工作证。

请问： 在我提供的劳动
及接受成果的对象均是公
司， 肖某没有独立于公司、
不存在承包关系， 也没有在
我与公司之间额外获取利益
的情况下， 未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的我与公司是否存在劳
动关系？

读者： 赵萍萍 （化名）

赵萍萍读者：
你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

关系。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

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
通知 》 （劳社部发 〔2005〕
12号） 第一条规定： “用人
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 但同时具备下列
情形的 ， 劳动关系成立 。
（一）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
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主体资
格； （二） 用人单位依法制
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
于劳动者， 劳动者受用人单
位的劳动管理， 从事用人单
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
（三） 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
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上 述 通 知 第 二 条 规
定 ： “用人单位未与劳动
者签订劳动合同， 认定双方
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
凭证： （一） 工资支付凭证
或记录 （职工工资发放花名
册）、 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
的记录； （二） 用人单位向
劳动者发放的 ‘工作证 ’、
‘服务证’ 等能够证明身份
的证件； （三） 劳动者填写
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 ‘登记
表’、 ‘报名表’ 等招用记
录 ； （ 四 ） 考 勤 记 录 ；
（五） 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
其 中 ， （ 一 ） 、 （ 三 ） 、
（四） 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
单位负举证责任。”

以上规定表明， 就劳动
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
关系的判断， 一要审查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具有
人身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
二要看是否具有对应证据。
而本案情形恰恰与之吻合：

一方面， 虽然你名义上
受雇于肖某， 甚至由肖某发
放工资， 但你必须遵守公司
的规章制度、 接受公司的劳
动管理， 这就意味着你所从
事的实质上是公司安排的有
报酬的劳动， 即你对公司具
有人身从属性。

另一方面， 你提供的劳
动及接受成果的对象是公
司， 而不是肖某个人， 肖某
既不是独立于公司， 与公司
也不存在承包关系， 甚至并
没有在你与公司之间额外获
取利益， 意味着你对公司具
有经济从属性。

再一方面， 公司为便于
你开展工作， 向你发放了工
作证。

廖春梅 法官

被公司职工“雇佣”
与公司有劳动关系吗？

基本案情
顾某驾驶小型普通客车与刘某驾驶的

普通二轮摩托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致刘
某及其搭乘人颜某受伤， 双方车辆不同程
度损坏。 经交管部门认定， 顾某、 刘某负
事故同等责任， 颜某无事故责任。 顾某驾
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
者险， 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颜某诉至
法院， 请求刘某、 顾某、 保险公司赔偿各
项损失合计22万余元。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 刘某无偿搭载颜某属

于 “好意同乘” 行为。 刘某作为车辆驾驶

人， 对搭乘人颜某负有安全方面的注意义
务。 《民法典》 第1217条规定， 非营运机
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
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 应当减轻其赔
偿责任， 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的除外。 本案中， 由于无证据证明
刘某对事故的发生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 因此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 对于颜某
遭受的159899元损失， 应当先由保险公司
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40965元； 其余
18934元， 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保险
范围内按照事故50%责任比例赔偿 9467
元 ； 刘某应按照事故50%责任比例赔偿
9467元， 但因其系无偿搭载颜某且无故意
或重大过失， 应当减轻刘某的赔偿责任。

最终， 法院判决酌定刘某承担其中30%部
分的赔偿责任， 赔偿颜某5680元。

法律点评
“好意同乘” 即日常生活中的 “搭便

车”， 是指驾驶人出于善意无偿地邀请或
允许他人搭乘自己车辆的非营运行为 。
“好意同乘” 作为助人为乐的善意利他行
为， 对于促进形成互助友爱社会风尚具有
积极意义， 也符合绿色低碳出行方式的要
求， 还有利于缓解公共交通压力， 降低出
行成本。 本案判决依法合理认定 “好意同
乘” 情形下车辆驾驶人的责任， 既合理分
配搭乘人损失， 也有助于督促驾驶人切实
负起责任和安全驾驶车辆。 刘涛 律师

“隐形解雇”属违法行为，
职工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好意同乘”出事故，如何担责？


